
EECSG 文件第 6.7 號  

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方便營商小組 

第六次會議 

議程第 7 項：其他方便營商工作的進度報告 

目的 

 請委員察悉以下工作的進度— 

⎯ 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及《公眾娛樂場所規例》對主題公

園及家庭娛樂中心作出規管檢討； 

⎯ 實施有關檢討戲院發牌工作的建議； 

⎯ 檢討旅行社的規管制度；以及 

⎯ 新轉介事項。 

檢討主題公園及家庭娛樂中心的發牌條件 

2. 該項檢討旨在改善娛樂業的營商環境。效率促進組已於本年三月底展

開研究。 

3. 研究小組已研究有關經營主題公園／家庭娛樂中心的規管制度和相關

的發牌程序，並尋求在法例、發牌條件和程序方面的改善空間。 

4. 研究小組現正就已確定的問題，諮詢有關的決策局和部門，以便制訂

建議，並預期於十月向小組委員會簡報有關結果及建議。 

檢討戲院發牌工作 

5. 經濟及就業委員會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的會議上同意有關改善

建議。其後我們於七月徵詢業界、專業團體及專門承建商協會的意見，他

們都表示支持改善的措施，民政事務局現正草擬法例修訂，以便於本年十

二月提交立法會審議。有關部門現正落實一些即時可推行的改善措施。行

動的計劃表列於附件。 

   



 

檢討旅行社的規管制度 

6. 檢討現正進行中。我們預計會在十月向小組委員會作簡報。 

有關短期租約土地作其他用途的新轉介個案 

7. 此個案由經濟發展及勞工局轉介，涉及精簡短期租約土地用作設置露

天燒烤爐、相關設施及作其他康樂用途的批核程序建議。秘書處曾與投訴

人商討，以了解所提出的事宜。我們已初步告知投訴人，在短期租約土地

售賣預先準備和包裝燒烤食品及小食，以及舉辦有獎娛樂遊戲活動的發牌

規定和申請程序，並會監察有關進展。 

 

經濟及就業委員會 

方便營商小組秘書處 

二零零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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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院發牌工作  

行動計劃表  

完成  
日期  

主 要 工 作  

1 .  把持牌戲院的名單上載於網站  

2 .  接納另類設計的電池室及廁所門  

3 .  在 申 請 審 查 小 組 舉 行 會 議 前 ， 向 申 請 人 批 出 發 牌 條

件  

已實施  

4 .  申 請 人 申 請 批 准 修 訂 設 計 圖 則 時 ， 須 在 圖 則 上 標 示

改動之處  

二零零五年

九月  
5 .  設立定期更新發牌條件及準則的機制  

6 .  就 “ 常 見 毛 病 ” 及 “ 總 結 經 驗 ” 設 立 中 央 資 料 庫 ，

讓公眾查閱。  

7 .  簡化審批牌照轉讓的程序  

二零零五年

十月  

8 .  理順設計圖則上須顯示的項目  

9 .  與業界代表舉行首次的定期會議  二零零五年

十一月  
10 .  完成申請人須遞交證明文件的核對表，以供派發  

11 .  容許設於商場內的戲院，共用商場的逃生通道  二零零五年

十月至  

十二月  
12 .  延長每個座位與通道之間的最長距離至 1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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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訂立處理圖則修訂及改裝工程的服務承諾  

14 .  告知申請人審核有別於標準項目的預計所需的時間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  

15 .  向立法會提交有關臨時牌照的立法修訂建議  

二零零六年  16 .  推出例如兩年期或三年期的多年期牌照  

長遠計劃  17 .  讓 私 營 機 構 ， 更 大 程 度 地 參 與 發 牌 事 宜 ， 例 如 指 導

申 請 人 有 關 發 牌 條 件 及 準 則 ， 並 核 證 工 程 。 (繫 於 引

進註冊消防工程師的時間表 )  

 

   


